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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9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

「高雄市 109 年度建構身心障礙者多元支持與生涯轉銜服務計畫」等

13 案，尚有 4 案經費 223 萬 4,636 元，市府自籌 139 萬 5,031 元，合

計 362 萬 9,667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67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（以下簡稱社家署）109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

金補助辦理「高雄市 109 年度建構身心障礙者多元支持與生涯轉銜服

務計畫」等 13 案，尚有 4 案經費 223 萬 4,636 元及本府配合自籌款 139

萬 5,031 元，總計 362 萬 9,667 元整未及維入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乙

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8 年 11 月 28 日社家企字第 1080502 

587 號函辦理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本府社會局 109 年度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案件，獲衛生福利部社

會及家庭署補助共計 13 案，尚有 4 案計 223 萬 4,636 元及本府配合自

籌款 139 萬 5,031 元，總計 362 萬 9,667 元，未及納入本府社會局 109

年預算，擬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

款、第 45 點及第 46 點（如附件 2）辦理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9 年 2 月 11 日第 460 次市政會議決議，同意由市府

先行墊支（如附件 3）。擬提請墊付，並納入 109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0

年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陳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如附件 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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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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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－少子化友善育兒

空間建設－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」第 2 期第 3 階段

（108-109 年）經費 440 萬元，市府自籌 257 萬 6,000 元，合計 697 萬

6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76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檢送本府社會局申請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－少

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－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」第 2

期第 3 階段（108-109 年）總經費 697 萬 6,000 元，業獲核定補助經費

440 萬元及本府配合自籌款 257 萬 6,000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9 年預算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130 份（如附件）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墊付款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

款、第 45 點及第 46 點（如附件 1）辦理，並經本府 109 年 2 月 25

日第 462 次市政會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1 月 27 日衛授家字第 1080502626C 號函（如

附件 2）同意補助本府社會局經費 440 萬元，本府自籌款 257 萬 6,000

元，總經費計 697 萬 6,000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

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於 109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10

年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 109 年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

份（如附件 3）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09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10 年度補

辦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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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 109 年度補助辦理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經費

447 萬 9,395 元，市府自籌 306 萬 8,354 元，合計 754 萬 7,749 元，擬

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84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僅提衛生福利部 109 年度補助本市推動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及本

局暨家防中心相對自籌經費計 754 萬 7,749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乙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9 年 1 月 22 日衛授家字第 1080502792 號函暨「各

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、

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行政院核定推動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，檢討現有政府社會安全

服務體系，加強政府跨體系資源連結、補充所需社工人力，期構築

更為全面之社會安全網，及早發掘脆弱及危機家庭，保障本市兒少

人身安全。本計畫所需經費依地方政府財力分級由中央補助 40％，

本府自籌 60％，本局獲該部核定本項計畫之「高雄市社會福利服務

中心服務業務」（含人事費及業務費）、「脫貧方案家庭服務」，

及家防中心「整合保護性服務及因應高度風險個案新增保護社工人

力」、「充實人力計畫」等 4 項計畫，核定補助經費 8,001 萬 9,395

元，本局各項計畫自籌經費 1 億 2,002 萬 9,098 元，合計 2 億 4 萬 8,493

元，其中中央補助經費 447 萬 9,395 元，本局自籌 306 萬 8,354 元，

合計 754 萬 7,749 元，因中央調整社工人員待遇，核定金額增加，原

編列 109 年度預算未能納入，相關經費詳如經費一覽表（如附件 2）

並分述如下： 

高雄市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業務：1.人事費：中央核定補助經費

計 3,836 萬 9,328 元，本局自籌經費計 5,755 萬 3,992 元，共計 9,592

萬 3,320 元。本項 109 年預算業已編列中央補助經費計 3,646 萬 7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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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本局自籌經費計 5,558 萬 8,000 元，總計 9,205 萬 5,000 元；查

尚有 386 萬 8,320 元尚未納入預算（中央補助經費計 190 萬 2,328

元及本局自籌經費計 196 萬 5,992 元）。2.業務費：中央核定補助

經費計 352 萬元，本局自籌經費計 528 萬元，共計 880 萬元。本項

109 年預算業已全數納入。 

脫貧方案家庭服務：中央核定補助經費計 217 萬 5,813 元，本局自

籌經費計 326 萬 3,720 元，共計 543 萬 9,533 元。本項 109 年預算

業已編列中央補助經費計 207 萬 8,000 元，本局自籌經費計 337 萬

8,000 元，總計 545 萬 6,000 元，查尚有中央補助經費計 9 萬 7,813

元尚未納入預算。 

整合保護性服務及因應高度風險個案新增保護社工人力、充實人

力計畫：中央核定補助經費計 3,595 萬 4,254 元，本局自籌經費計

5,393 萬 1,386 元，總計 8,988 萬 5,640 元。本項 109 年預算業已編

列中央補助經費計 3,347 萬 5,000 元，本局自籌經費計 5,330 萬 9,181

元，總計 8,678 萬 4,181 元，查尚有 358 萬 1,616 元尚未納入預算（中

央補助經費計 247 萬 9,254 元，本局自籌經費計 110 萬 2,362 元）。 

三、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單位

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

第 46 點規定提請墊付，並納入 109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補辦

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9 年 3 月 17 日第 465 次市政會議通過在案（如附件

3）。 

五、檢附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如附件 4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先行墊付執行並納入 110 年度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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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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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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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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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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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

務基金會 108 年度決算書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7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83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提送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

108 年度決算書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本府 109 年 3 月 17 日第 4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「決算法」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，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

五十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

人，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決算書，送立法院審議。又「決

算法」第 31 條規定，地方政府決算，另以法律定之，前項法律未制

定前，準用本法之規定。另依「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

察院之決算編製注意事項」規定辦理。 

三、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係於民國 89 年成立，由本府全

額捐助新台幣 3 仟萬元，並以定存方式存入銀行，以孳息來支應會

務運作。 

四、該基金會 108 年度業務總收入 146 萬 5,049 元（含基金 3,000 萬元之

孳息），業務總支出 146 萬 4,313 元，賸餘 736 元，累積賸餘為 5 萬

2,882 元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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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杉林區公所辦理「客庄杉林南迎賓─月

眉橋古碑暨黃家夥房周邊帶狀改善計畫」經費 691 萬 3,200 元，市府

自籌 131 萬 6,800 元，合計 823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7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47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8 年補助本市杉林區公所辦理「客庄杉林南迎

賓─月眉橋古碑暨黃家夥房周邊帶狀改善計畫」經費共計 823 萬元（ 

中央補助 691 萬 3,200 元，本府配合款 131 萬 6,800 元），擬請同意辦

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、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1 月 14 日第 457 次市政

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客家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24 日客會產字第 1086602279 號函同意補

助本市杉林區公所 691 萬 3,200 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131 萬

6,800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

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9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函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

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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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黃蝶翠谷－原鄉人地

景再創可行性評估」經費 58 萬 8,000 元，市府自籌 11 萬 2,000 元，

合計 7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7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55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9 年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黃蝶翠谷－原

鄉人地景再創可行性評估」經費共計 70 萬元（中央補助 58 萬 8,000

元，本府配合款 11 萬 2,000 元）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、

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2 月 4 日第 459 次市

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客家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0 日客會產字第 1086602358 號函同意

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 58 萬 8,000 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11 萬

2,000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

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9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

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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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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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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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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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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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美濃廣進勝紙傘舊菸

樓空間整建設計規劃案」經費 126 萬元，市府自籌 24 萬元，合計 150

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7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55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9 年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美濃廣進勝紙

傘舊菸樓空間整建設計規劃案」經費共計 150 萬元（中央補助 126

萬元，本府配合款 24 萬元）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、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2 月 4 日第 459 次市政會

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客家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0 日客會產字第 1086602358 號函同意

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 126 萬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24 萬元，

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

辦理，俟 109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

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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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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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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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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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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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美濃農會圓環市場—

地方文化產業交流中心先期評估規劃」經費 84 萬元，市府自籌 16

萬元，合計 10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7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55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9 年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美濃農會圓環

市場—地方文化產業交流中心先期評估規劃」經費共計 100 萬元（中

央補助 84 萬元，本府配合款 16 萬元）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

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、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2 月 4 日第 459 次市政會

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客家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0 日客會產字第 1086602358 號函同意

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 84 萬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16 萬元，因

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

理，俟 109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

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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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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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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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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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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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美濃舊橋水岸浪漫觀

光環境整備計畫」經費 1,546 萬 4,400 元，市府自籌 294 萬 5,600 元，

合計 1,841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7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55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9 年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美濃舊橋水岸浪

漫觀光環境整備計畫」經費共計 1,841 萬元（中央補助 1,546 萬 4,400

元，本府配合款 294 萬 5,600 元）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、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2 月 4 日第 459 次市政會

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客家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0 日客會產字第 1086602358 號函同意補

助本市美濃區公所 1,546 萬 4,400 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294 萬

5,600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

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9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

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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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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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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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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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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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美濃廣善堂周邊環境

改善工程計畫」經費 1,780 萬 8,000 元，市府自籌 339 萬 2,000 元，合

計 2,12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7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55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9 年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美濃廣善堂周邊

環境改善工程計畫」經費共計 2,120 萬元（中央補助 1,780 萬 8,000 元，

本府配合款 339 萬 2,000 元）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、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2 月 4 日第 459 次市政會

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客家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0 日客會產字第 1086602358 號函同意補

助本市美濃區公所 1,780 萬 8,000 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339 萬

2,000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

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9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

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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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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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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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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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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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客家委員會 109 年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高雄市美濃區白

馬名家宋屋學堂空間整建規劃設計」經費 220 萬元，市府自籌 42 萬元，

合計 262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7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105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9 年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「高雄市美濃區白

馬名家宋屋學堂空間整建規劃設計」經費共計 262 萬元（中央補助 220

萬元，本府配合款 42 萬元）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、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4 月 14 日第 469 次市政

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客家委員會 109 年 3 月 12 日客會產字第 1096600353 號函同意補

助本市美濃區公所 220 萬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42 萬元，因未

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

俟 109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

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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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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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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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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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109 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

行計畫」經費 622 萬 8,972 元，市府自籌 277 萬 6,704 元，合計 900 萬

5,676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9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78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109 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行計畫」

經費計新台幣 900 萬 5,676 元整（中央補助 622 萬 8,972 元，本府自籌

277 萬 6,704 元），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乙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 年 1 月 3 日原民社字第 1080082922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因 109 年度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款 900 萬 5,676 元整，中央

補助 622 萬 8,972 元，本府自籌 277 萬 6,704 元，因未及編列 109 年

度預算擬辦理墊付。 

三、為利 109 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

第 4、6 款及第 45 點、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墊付，墊付金額為中央補

助 622 萬 8,972 元，本府自籌 277 萬 6,704 元，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

過後，再提市議會審議動支，並於 109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0 年度補辦

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函影本乙份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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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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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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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109 年度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執

業安全計畫」經費 32 萬 9,700 元，市府自籌 14 萬 1,300 元，合計 47

萬 1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9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78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109 年度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

計畫」經費計新台幣 47 萬 1,000 元整（中央補助 32 萬 9,700 元，本府

自籌 14 萬 1,300 元），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乙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年 11 月 19 日原民社字第 1080072824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本案因 109 年度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款 47 萬 1,000 元整，中央

補助 32 萬 9,700 元，本府自籌 14 萬 1,300 元，因未及編列 109 年度

預算擬辦理墊付。 

三、為利 109 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

第 4、6 款及第 45 點、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墊付，墊付金額為中央補

助 32 萬 9,700 元，本府自籌 14 萬 1,300 元，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過

後，再提市議會審議動支，並於 109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0 年度補辦預

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函影本乙份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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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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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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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109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

善計畫」桃源區寶山部落特色道路改善工程經費 2,404 萬 8,366 元，市

府自籌 359 萬 3,434 元，合計 2,764 萬 1,8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9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81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 109 年度「原

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」，桃源區寶山部落特色道路改善工程，

經費計新台幣 2,764 萬 1,800 元（中央補助 2,404 萬 8,366 元，本府自籌

359 萬 3,434 元）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及第

45 點、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2 月 18 日第 461 次市政

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20 日原民建字第 1080074669 號函

同意補助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2,404 萬 8,366 元，連同本府自籌之

配合款 359 萬 3,434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9 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

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

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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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5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109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

善計畫」那瑪夏區伸苗聯外道路改善等 3 件工程經費 2,068 萬 6,138 元，

市府自籌 309 萬 1,032 元，合計 2,377 萬 7,17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9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84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 109 年度「原

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」，那瑪夏區伸苗聯外道路改善等 3 件工

程，經費計新台幣 2,377 萬 7,170 元（中央補助 2,068 萬 6,138 元，本

府自籌 309 萬 1,032 元）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及第

45 點、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3 月 24 日第 466 次市政

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 年 3 月 6 日原民建字第 1090006849 號函同

意補助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2,068 萬 6,138 元，連同本府自籌之配

合款 309 萬 1,032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9 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

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編

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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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「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（公

路系統）8 年（104-111）計畫」－茂林區高 132 線道路改善工程經費

1 億 5,326 萬元，市府自籌 2,037 萬元，合計 1 億 7,363 萬元，擬先行

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9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84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「生活圈道路

交通系統建設計畫（公路系統）8 年（104-111）計畫」－茂林區高 132

線道路改善工程，經費計新台幣 1 億 7,363 萬元（中央補助 1 億 5,326

萬元，本府自籌 2,037 萬元）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及第

45 點、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3 月 24 日第 466 次市政

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公路總局 109 年 2 月 12 日路規計字第 1090015561G 號函同意補

助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 億 5,326 萬元，連同本府自籌之配合款

2,037 萬元，因未及納入 109 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

付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

正，另 50％配合款 2,037 萬元由茂林區公所自行籌措辦理。 

三、檢附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函影本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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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109 年度社區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

務中心計畫」經費 227 萬 3,901 元，市府自籌 25 萬 2,156 元，合計 252

萬 6,057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9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92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09 年度社區

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252 萬 6,057 元整（中

央補助款 227 萬 3,901 元，地方配合款 25 萬 2,156 元），因未及編列 109

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執行墊付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 年 2 月 27 日原民教字第 1090009691 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 109 年度

社區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252 萬 6,057 元整

（中央補助款 227 萬 3,901 元，地方配合款 25 萬 2,156 元），因未及

於 109 年度編列預算，擬辦理墊付。 

三、為利 109 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

點第 4、6 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採墊付款辦理墊付，

墊付金額為中央補助款 227 萬 3,901 元（經常門 218 萬 3,901 元、資

本門 9 萬元），本府配合款 25 萬 2,156 元（經常門 24 萬 2,156 元、

資本門 1 萬元），共計 252 萬 6,057 元整，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，

再提市議會審議動支，並補辦於 109 年度追加或 110 年度預算，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（如附件一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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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辦理「109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

施計畫」經費 409 萬 4,000 元，市府自籌 284 萬 8,500 元，合計 694 萬

2,500 元；其中 679 萬 4,000 元（中央補助 409 萬 4,000 元，市府自籌

270 萬元）未及納入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9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90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「109 年

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施計畫」經費共計新台幣 694 萬 2,500 元整（中

央補助款 409 萬 4,000 元及地方配合款 284 萬 8,500 元），其中 679 萬

4,000 元整未及納入預算，擬先行執行墊付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 年 3 月 3 日原民教字第 109000785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「109 年

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」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694 萬 2,500 元整（中央補

助款 409 萬 4,000 元及地方配合款 284 萬 8,500 元，其中 14 萬 8,500 元

由本會 109 年預算容納支應），本案未及於 109 年度預算編列中央補

助款 409 萬 4,000 元及本府自籌款應配合 270 萬元，合計共 679 萬 4,000

元整，為利計畫執行，擬辦理墊付（如附件一）。 

三、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，第 44

點第 4、6 款，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採墊付款辦理墊付，

墊付金額計 679 萬 4,000 元整（中央補助款 409 萬 4,000 元及地方配

合款 270 萬元），先提報高雄市政府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再提請市

議會審議同意動支，並補辦於 109 年度追加減或 110 年度預算進行帳

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核定函影本（如附件二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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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9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109 年度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

及修繕住宅計畫」經費 893 萬 1,000 元，市府自籌 223 萬 2,750 元，合

計 1,116 萬 3,75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9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092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原住民族委員會增撥補助本會辦理「109 年度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

購及修繕住宅計畫」乙案，經費計新台幣 1,116 萬 3,750 元（中央補助

893 萬 1,000 元，本府自籌 223 萬 2,750 元），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，

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20 日原民建字第 1080078633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本案因本會積極爭取，故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計畫總經費 1,116 萬

3,750 元整（中央補助 893 萬 1,000 元、地方配合款 223 萬 2,750 元），

因未及編列 109 年度預算，為利 109 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「各機關單

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及第 45 點、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

墊付，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再提市議會審議動支，並於 109 年

度追加預算或 110 年度補辦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。 

辦 法：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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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0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辦理「109 年度山坡地超限

利用改正造林計畫」經費 35 萬元，市府自籌 6 萬 2,000 元，合計 41

萬 2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9 高市會社字第 109001108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本會辦理「109 年度山坡地超

限利用改正造林計畫」計新臺幣（以下同）41 萬 2,000 元整（中央補

助款 35 萬元，本府自籌款 6 萬 2,000 元），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，

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9 年 3 月 30 日水保監字第 109 

1864828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核定旨揭計畫經費 41 萬 2,000 元整，

同意補助本會 35 萬元整，本市自籌款 6 萬 2,000 元整，為利 109 年

度業務執行，擬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及

第 45 點、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墊付，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再提

市議會審議動支，並於 109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0 年度補辦預算，辦理

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函影本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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